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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531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「新經濟移民法」放寬僑外生永久居留或歸化

國籍之研析 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入出國及移民法、國籍法、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、

新經濟移民法草案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據 2018 年 08 月 21 日自由時報報導，行政院長賴清

德出席首屆「新南向國家華校校長會議」致詞表示，

政府正研擬「新經濟移民法草案」，未來僑生符合相

關條件，即有機會拿到臺灣永久居留證或身分證，希

望此法案讓僑生有多重選擇，開闢一條路讓僑生在臺

灣學習之後，除了回僑居地創業或到臺商企業工作

外，符合相當條件者，能選擇留在臺灣就業，並有機

會拿到永久居留證或身分證，擁有我國國籍。 

（二）經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（簡稱國發會）報告「中

華民國人口推估（2018 至 2065 年）」，推估未來長期

人口變動趨勢，我國總人口將於 2021 年達最高峰

2,361萬人。在不同假設情境下推估，2065年總人口

數將降為 1,601 萬至 1,880 萬人之間，與 2018 年相

比，約減少 2 至 3 成。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方面，未

來仍維持高齡少子化趨勢，15-64 歲青壯工作年齡人

口自 2015 年達到 1,737 萬人最高峰後，2016 年已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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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縮減下降，推估此人口紅利將於 2027 年消失，預

估 2030 年將續降至 1,516 萬人，臺灣將面臨人力短

缺之挑戰。在高齡化趨勢方面，於今（2018）年進入

高齡社會，預估 8 年後（2026 年），老年人口占比將

超過 20%，成為超高齡社會的一員，高齡化速度較歐、

美、日等國為快。 

（三）國發會為因應國內人口少子化與高齡化趨勢，延攬與

補充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人才與人力，強化產業升級，

進而改善人口結構，促進國家生生不息之發展，已於

106 年 10月 31日經本院三讀通過，總統於同年 11 月

22日公布，並由行政院核定自 107年 2月 8日施行「外

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。此外，研擬完成「新經

濟移民法草案」（下稱本草案），自本(107)年 8 月 6

日起，於該會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辦理草案預

告，預計於 10 月提報行政院審查，以期於立法院下

一會期函送審議，將列為優先審議法案。 

（四）本草案重點為延攬國家經濟產業發展所需之專業人

才，以及補充中階技術人力，適用對象包括外國專業

人才、外國中階技術人力及海外國人，以解決國內產

業中階技術人力不足問題，進一步強化延攬國家發展

所需的專業人才，並鬆綁投資移民獲得永久居留的條

件，而其適用對象包括優先留用在臺求學的僑外生，

並規劃放寬條件聘僱具中階技術工作能力僑外生。 

（五）現行僑外生留臺工作之方式、資格規範、應備文件，

係考量在臺讀書之僑外生，經國家投入教育資源培

育，對國內文化及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解，適合

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9277F759E41CCD91/a351bde1-50bc-47b7-bbe9-fdf5c4cbd4e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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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用及延攬其在臺工作。勞動部自 103 年 7月 3日實

施「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」，以聘僱薪資作為資

格要求外，增加以學經歷、薪資水準、特殊專長、語

言能力、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 8項目

進行評點，累計點數超過 70 點者，即符合資格。 

（六）我國目前雖有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專法規

定，但對於外國人受聘僱之人數增加有限，人口國際

移動亦呈現高出低進現象，近年來經濟性移民中，以

基層勞工(產業及社福外勞)為主，達 62 萬餘人，外

籍專業人才聘僱雖有增加，但僅約 3 萬 1 千餘人。行

政院賴院長於 106 年 12 月 21日第 3 次「育人攬才及

移民政策專案會議」指示，請國發會盤點我國移民管

道，包括目前已開放移民路徑、建議新增可開放多元

路徑，俾配合移民政策之規劃，通盤檢討現行移民相

關法規，規劃研擬新經濟移民法。 

（七）國發會為因應面臨產業發展人才、人力需求及少子化

與高齡社會衍生的人口危機問題，而進行制定新經濟

移民專法之研議，確有其政策考量之理由。本草案對

於放寬僑生外生留臺工作及永久居留或歸化國籍之

措施與規定，包括： 

1.新增之中階外籍技術人力來源，包括留用具技術能力

僑外生。 

2.僑外生受僱條件審查基準採評點制，並將就學經驗及

從事所學領域範圍列為加分項目。 

3.放寬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永久居留條件

居留年限採計，明定在我國就讀碩博士期間得予以計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302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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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外國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折抵 2 年、碩士學位

折抵 1年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博士學位折抵 1 年。 

4.外國專業人才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受僱者條件審查基

準採評點制，並將僑外生就學經驗列為加分項目。 

5.明定聘僱許可、聘僱人員種類包括取得我國高中以上

畢業證書或僑委會海青班畢業證書之外國學生、僑生

及其他華裔學生。 

6.放寬海外國人入國及居留許可規定，明定原僑外生及

基層外國人員經許可從事中階技術工作，應申請變更

居留原因，重新核發居留證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現行經濟移民規範散見於各移民法規，亦涉及不同主政

機關：外國人聘僱與管理規範於「就業服務法」；外國人入

出國、停居留及永久居留則規範於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；歸

化國籍則規範於「國籍法」。例如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於民

國 88 年制定，立法目的在於統籌入出國管理、規範移民事

務，以確保國家安全、落實移民輔導，與現行各國移民法規

強調吸引國際專業人才、充裕勞動力供應之規劃目標不同。

如果相關法律未配合同步修正，徒立專法亦不足收到政策效

果，例如國發會主管之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專法

實施後，根據該會報告：由於投資移民條件缺乏及相關配套

未能及時鬆綁，依上揭專法所為延攬及僱用者，至今不到 20

人，成果有限。故為建構友善移民環境，吸引國際人才來臺

工作、就業、投資，涉及現行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、「就業服

務法」、「國籍法」、「大學法」等相關條文，確有必要因應政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302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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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修法，以符合當前政策需求，國發會應整合主導全盤檢討

相關法規，建議如下： 
 

（一） 為提升政策效能與聚焦可行推動方案，並參考外國經

驗，確有其必要統整制定新經濟移民專法，並據以訂

定相關規範，以強化延攬人才之力道。且其法律位階

宜為特別法，有關外國人及海外國人與僑外生，在我

國從事專業工作及中階技術工作，均依本特別法之規

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從現行有關移民就業之主管機關權責劃分，明顯有重

疊且分散之疑慮，建議應由國發會主政進行整體評估

並予整合，除以專法方式單獨制定新經濟移民法，有

關移民、就業、投資涉及現行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、「就

業服務法」、「國籍法」、「大學法」等相關條文，如係

因應上述草案而有修正之必要者，應配合提出修正條

文草案，以符合整體政策需求。 

（三） 除了本草案已規劃放寬之僑外生留臺工作及永久居

留或歸化國籍之措施與規定外，建議應強化積極的獎

勵辦法，基於策略性高端技術需要及因應科技人力發

展之需要，建議與國內企業合作，提供建教合作、獎

學金及就業輔導，甚至提供稅率優惠，獎勵企業留用

優秀僑外生。 
（四） 建議教育部應專案配合建立僑外生人才、專長資料

庫，提供國內相關企業徵才留用之依據。 

撰稿人：蘇顯星 、李雅村 


